
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113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營 
中華民國 113年 6月 6 日核定通過 

一、主    旨：推展全民體育，改善社會風氣，提昇市民生活品質，充實青少年暑期生活。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四、活動時間：（一）自 113年 7月 8日至 8月 16日止。 

（二）上課時間每週一至週五（2週為 1期）每班 90分鐘。 

（三）第 1期：7月 8日至 7月 19日 

      第 2期：7月 22日至 8月 2日 

      第 3期: 8月 5日至 8月 16日    

五、班    別：（若遇颱風天停課，擇期另行補課） 

               A：08：30 ~10：00                        C：13：00 ~14：30 

               B：10：30 ~12：00                        D：15：00 ~16：30 

               各班招收 15～60人，未滿 15人恕不開班（但可改班或改期），招滿 60人即不再受理報名。 

六、參加資格：(一)學員身高須在 120公分以上。 

              (二)國小一年級以上之學生、民眾均可報名。 

              (三)凡身心狀況不適合游泳運動，例如患有法定皮膚病具傳染力、心臟病、傳染病、癲癇、其                  

他特殊需求或不適游泳者，請勿參加。 

七、活動費用：普通票 1800元、學生票 1600元(學生票為高中(職)、國中及國小之學生)，均含保險費。 

八、報名時間及繳費方式： 

（一）即日起至 113/06/25(二)先行至 google表單登記報名，額滿為止(依登記順序)。 

      Google表單 : https://forms.gle/9amYAt7pozZU2oWM9 

 

（二）第一期公告錄取名單:113/06/26(三)17:00前於本校官網首頁公告梯次及班別 

(1) 第一期繳費期限：6/28(五)至 7/4(四)止。 

(2) 學員若為「臺北市學生」且有使用「校園繳費系統」者，可直接至網站查詢繳費

https://epay.tp.edu.tw/ePay 。 

(3) 其他學員請於 6/28(五)起，至本校警衛室領取繳費三聯單(上午 0800-至下午 1800)。 

(4) 上傳繳費證明：繳費完成後再至下方表單上傳繳費證明(手機轉帳或信用卡繳款成功畫面擷取、或超

商代收繳款證明單等拍照上傳)；免費生請上傳免費證明即可，學生票請一併上傳學籍證明或學生證

(有 112學年度下學期註冊章)。【繳費完成後始開立上課證】 

                  https://reurl.cc/2YvWkO 

 

  

https://forms.gle/9amYAt7pozZU2oWM9
https://epay.tp.edu.tw/ePay
https://reurl.cc/2YvWkO


(5) 收費標準:免費生（保費）40元(於上課第一天攜帶現金至泳池繳費)、學生票 1600元、普通票 1800

元(成人)。 

第二期名單預計於 7/10日(三)公告，第三期名單預計於 7/24日(三)公告  

 

◎請正取學員於繳費期限內完成繳費始完成報名，若未在繳費期限內繳費，則由備取名單依報名順序遞補。 

九、免費生報名原則及繳費事宜： 

(一) 本市公私立無游泳池學校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升 4、5、 6年級不具游泳能力之學生，領有低收入戶或身 

     心障礙手冊家庭之子女或本人優先錄取。另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 6年級未通過游泳檢測之應 

     屆畢業生以外加方式招收。 

(二)免費生需自付保險費 40元。 

(三)注意事項： 

    1.免費生上傳免費生證明之外，需於上課第一天攜帶免費生證明正本(2張)至泳池繳交。 

    2.免費生資格為 1期(2週)為限(1張免費生證明對應 1週課程(5日)，2張為 2週)。 

    3.免費生保險費 1週為 20元，2週為 40元，故 1期課程應繳交 40元保險費。 

十、退費方式：依臺北市 112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營實施計畫之規定(以下所謂全額需扣除已繳納之保險費) 

（一）未開課前得全額退費。 

（二）開課 2日內退全額之二分之一。 

（三）開課第 3日起不得退費。 

十一、注意事項：  

(一) 為防治COVID-19、SARS、H7N9新型流感、腸病毒等疫情，將嚴格執行學員入水前測量體溫一事，若有學員 

額溫超過37.5℃者，請至適當場所再次量測耳溫，如耳溫超過38℃確定發燒者，嚴禁入水。 

(二) 若有違反第六項第三款規定者，未事前告知而發生意外，由家長及報名者自行負責。  

(三) 上課證於第一天上課時至泳池領取。 

(四) 詢問補報名或其他相關事宜，請電洽 02-28329377#230體育組。 

十二、本簡章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暑期泳訓營實施計劃，簡章內未說明之處，以實施計劃為遵循原

則。 

 


